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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报道简述 

2017年 9月 25日，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关注到相关媒体发布的《襄阳一企业煤气泄露超标》，该报道称国务院安委会

第四综合督察组在襄阳市兴发集团南漳公司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存在煤气柜煤

气泄漏浓度超标、运转的电机不防爆等安全方面的问题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上述报道所述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襄阳兴发化工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襄阳兴发”）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、关于报道提及的襄阳兴发基本情况。 

襄阳兴发成立于 2011年 11月 25日，法定代表人：代惠文，注册资本：

20000万元，经营范围：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、监控、剧毒、易制

毒化学品及化学试剂）生产、销售；货物进出口业务（不含国家法律、行政法

规限止或禁止的除外）；化学肥料（含复混肥料）的生产、销售；建筑石料用

灰岩露天开采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，襄阳兴发总资产 7.25亿元，占公司总资

产的比重约为 3.39%；净资产 1.68亿元，占公司净资产的比重约为 2.53%；2016



年襄阳兴发实现营业收入 0.86 亿元，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约为 0.59%；净利

润约为-0.24亿元。 

2、关于报道提及的襄阳兴发安全隐患问题。 

经核实，2017年 9月 19日国务院安委会第四综合督查组（以下简称“督

查组”）在襄阳兴发检查时，发现 2号煤气柜引风机存在煤气泄漏浓度超标、

运转的电机存在不防爆的安全隐患，要求企业立即整改，并被省安委办列为省

级安全隐患挂牌督办，上述情况基本属实。针对上述问题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，

第一时间要求襄阳兴发按照督查组要求进行整改。襄阳兴发迅速成立了以董事

长为组长的专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形成了相关整改方案，计划于 9

月底前通过消除煤气柜引风机煤气泄漏点（已于 9月 19日完成）、加强对在岗

人员培训、配发便捷式报警仪器和增设安全警示标注等措施彻底消除煤气柜引

风机煤气泄漏浓度超标的安全隐患；计划于 10月底前通过采购并更换防爆电

机等措施彻底消除电机不防爆的安全隐患。目前，公司及襄阳兴发生产经营正

常，本次安全整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。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检

查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下一步，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认真开展重大危险源的排查清理，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，

同时加强安全管理专业团队建设，加大安全管理投入和教育培训力度，不断提

高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《证券日报》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：http://www.sse.com.cn。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报刊、

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，理性分析和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25日 


